附件6
赤峰市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制度
为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工作责任，规范建设项目并联审批程序，确保并联审批工作正常有序开展，实现“便捷、高效、规范”的审批目标，市本级并联审批工作实施以下制度： 

    一、综合协调责任制
市政务服务中心成立建设项目并联审批协调科，负责协调组织开展并联审批工作。主要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负责并联审批的组织协调和各审批部门间的业务衔接。

（二）负责协调组织并联审批部门召开联审会议。

（三）负责牵头与各审批部门优化并联审批流程、压缩审批时限、减少申报材料、规范办事指南等。

（四）负责制定并联审批工作制度并监督落实。

（五）负责综合窗口、部门窗口的日常管理、培训工作，确保信息录入、材料流转等工作按时高质量完成。

（六）负责对并联审批时限、办理环节等情况进行监察，督促并联审批部门相互配合，积极办理。

（七）负责对部门窗口的办件率、效果以及投诉等情况进行评分、考核。

   二、联办配合责任制
（一）各联办部门要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为副组长，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联审组，具体负责本单位并联审批工作。相关部门进驻中心的首席代表为专职联络人，具体负责与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沟通联络工作，并协调处理涉及的其他相关事宜。

（二）各联办部门要向政务服务中心提供详实的本部门业务审批事项、办理流程、申请材料等相关信息，配合中心制定并联审批流程图，确保并联审批各环节运行符合各部门实际审批流程。

（三）各联办部门须统一使用并联审批系统平台进行事项办理，后台审批人员要在并联审批系统平台规定的时限内，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批签批。

（四）各联办部门要积极落实并联审批工作制度，及时、准确地向政务服务中心并联审批协调科反馈并联审批事项的审批(审查)信息。

（五）各联办部门要及时发现、反映并主动研究解决并联审批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确保并联审批工作顺利进行。
三、联审会议制度

并联审批工作中，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即可申请召开联审会议：

    （一）涉及到重要审批环节需要相关部门共同商议的；

    （二）对联办事项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理解有争议的；

    （三）联办事项各部门所依据的上级管理规定有冲突的；

    （四）对重大事项需相关部门统一确认上报审批的；

（五）遇到其他确需召开联审会议才能解决的情况或问题。

联审会议由政务服务中心协调科与各部门联审组负责人协商，组织相关部门参会，必要时授权相关责任部门负责召集、主持。参加联审会议的人员包括相关窗口负责人和业务经办人，以及其它需要出席会议的人员。联审会议对所研究事项形成会议纪要，各相关窗口须按照相应要求进行办理。

    重大联办事项或存在特殊情况的事项，按程序可报请市政府分管领导协调，或提请市政府会议审议。

四、责任追究制

（一）超时责任追究
对于并联审批办理过程中未能按承诺时限办结的部门，由政务服务中心协调科出具《超时催办通知书》。相关部门在收到《超时催办通知书》3日内，须对所受理的事项出具明确、合理的审批意见，并对未按时办理原因作出解释说明。如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仍未反馈审批意见，政务服务中心协调科下达《整改通知书》，并在市本级范围内通报；《整改通知书》作为责任追究的依据，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超时部门和相关责任人承担。

（二）不作为责任追究

对于在并联审批办理过程中不表态、出具模糊意见的部门，由中心协调科出具《不作为催办通知书》。相关部门在收到《不作为催办通知书》3日内，须对所受理的事项出具明确、合理的审批意见。如在规定时限内仍未反馈审批意见，政务服务中心协调科下达《整改通知书》，并在市本级范围内通报；《整改通知书》作为责任追究的依据，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不作为审批部门和相关责任人承担。

（三）联审会议缺席责任追究
各联办部门无故不得缺席联审会议及相关市政府会议；凡未履行请假手续擅自缺席的，由政务服务中心协调科出具《缺席通知书》，并在市本级范围内通报；《缺席通知书》作为责任追究的依据，由此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由缺席部门和相关责任人承担。

